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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证券简称：

海辰药业，证券代码：300584）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17 年 1 月

18 日、2017 年 1 月 19 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

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五）经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六）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



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切实提

高风险意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再次关注公司的以下风险因素： 

（一）产品价格变动风险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出的《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

通知》（发改价格[2015]904 号），我国从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

政府定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仍暂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实行最高出厂

价格和最高零售价格管理外，对其他药品政府定价均予以取消，不再实行最高零

售限价管理，按照分类管理原则，通过不同的方式由市场形成价格。其中医保基

金支付的药品，由医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制定的程序、依

据、方法等规则，探索建立引导药品价格合理形成的机制。 

在原有政府定价政策执行过程中，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最高零售价仅决定药品

的天花板价格，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中标价才直接影响终端销售价格。随着各地

省级药品统一招标采购的实施和完善，对药品价格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约束机制，

目前绝大部分药品特别是充分竞争的品种，零售价格实际上都远低于国家制定的

最高零售限价。发行人主要产品均是充分竞争的品种，国家取消最高零售限价政

策短期内对公司各产品市场零售价和出厂价影响有限。但是，随着将来药品价格

改革政策的不断深入、药品采购机制的完善、医保控费作用的强化，相关政策会

对公司药品的价格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性。 

（二）药品质量风险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其产品质量尤其重要。

药品生产流程长、工艺复杂等特殊性使公司产品质量受较多因素影响。原料采购、

产品生产、存储和运输等过程若出现差错，均可能使产品发生物理、化学等变化，

从而影响产品质量，甚至导致医疗事故。如果未来公司发生产品质量问题，将对

公司生产经营和市场声誉造成不利影响。 



（三）抗生素市场受政策限制的风险 

国内抗生素滥用以及与此相关的耐药细菌增多现象正日益受到社会舆论的

关注。近年来，受抗菌药物分级管理等“限抗”政策的影响，国内抗生素临床用

药格局和产业发展发生较大变化，各医疗机构的抗菌药物管理更加严格，抗生素

临床使用量明显下降，从而导致抗生素药品的市场需求持续下滑。2016 年 1-6

月、2015 年、2014 年和 2013 年，公司抗生素类药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3,064.10

万元、5,590.21 万元、5,887.39 万元和 6,366.26 万元，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

比重分别为 25.39%、25.30%、29.79%和 37.56%。2013-2015 年，公司抗生素类

销售收入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16 年 1-6 月，公司加大了对于抗生素类重点产

品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的市场开拓，同时公司新产品注射用替加环素在多个省市

中标或挂网，销量显著提升，因此当期公司抗生素类销售收入略有回升。未来，

随着我国抗生素类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及规范程度的加强，抗生素类药物的临床用

药数量可能持续下降，从而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带来一定影响。 

（四）主要产品竞争风险 

随着近年利尿类等药品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可能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同

时现有企业也会加大对该等药品领域的投入，从而对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构成威

胁。另外，国际大型制药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可能挤占国内

市场，并对公司药品的销售造成一定影响。如果公司产品面临的市场竞争进一步

加剧，将对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五）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带来的经营风险 

我国正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针对医药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医疗卫生保障体制、医药监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将逐步提

出相应的改革措施。近期，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有一定影响的医改相关政策主要有： 

（1）药品定价政策改革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出的《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

通知》（发改价格[2015]904 号），我国从 2015 年 6 月 1 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

政府定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仍暂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实行最高出厂

价格和最高零售价格管理外，对其他药品政府定价均予以取消，不再实行最高零

售限价管理，按照分类管理原则，通过不同的方式由市场形成价格。其中医保基



金支付的药品，由医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制定的程序、依

据、方法等规则，探索建立引导药品价格合理形成的机制。随着将来药品价格改

革政策的不断深入、药品采购机制的完善、医保控费作用的强化，相关政策会对

公司药品的价格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性。 

（2）药品招标政策改革 

    2015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

指导意见》，其中药品分类采购、带量采购、二次议价等政策对药品中标价格有

较大影响。2015 年 6 月，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

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全面构建药品集中采购新机制、细化药品分类采

购措施等意见。上述政策出台后，各地陆续发布了新的招标方案。随着全国各省

市药品招标工作的进行，如果公司产品未能按照预期中标或中标价格下降幅度较

大，将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3）“两票制”政策 

两票制是我国近期在药品流通环节上推行的重要政策，此项政策要求药品从

生产企业销往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销往医疗机构再开一次发票，两票

制的推行旨在规范药品购销秩序，缩减药品流通环节，达到逐步降低药价的目的。

2016 年 4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6 年重点工

作任务的通知》（国办发）[2016]26 号），该通知要求综合医改试点省份要在全

省范围内推行“两票制”，积极鼓励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推行“两票制”，

鼓励医院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结算药品货款、药品生产企业与配送企业结算配送

费用。若公司不能根据“两票制”政策变化及时有效地调整营销策略，可能对公

司未来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4）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政策 

2015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

提出推进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2016 年 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

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就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批准上市的仿制药，凡未按照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

一致原则审批的，均须开展一致性评价。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2 年版)中 2007

年 10 月 1 日前批准上市的化学药品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应在 2018 年底前完成



一致性评价，其中需开展临床有效性试验和存在特殊情形的品种，应在 2021 年

底前完成一致性评价；逾期未完成的，不予再注册。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

批准上市的其他仿制药，自首家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后，其他药品生产企业的相

同品种原则上应在 3年内完成一致性评价；逾期未完成的，不予再注册。 

公司在产产品苯磺酸氨氯地平片属于国家规定的 2018 年底前要完成一致性

评价的产品，公司在研产品氯吡格雷片亦需要根据一致性评价的要求开展研发工

作。如公司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致性评价，可能导致苯磺酸氨氯地平片药品

批准文号不予再注册或者在研产品氯吡格雷片不能申请注册的情况，给公司生产

经营带来负面影响。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有关

公司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2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招

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

《 上 海 证 券 报 》、《 证 券 时 报 》、《 证 券 日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19 日 

 


